
监狱处于刑事司法

的末端、社会治理的前

端。多年来，省第四监

狱在创建“枫桥式分监

区”的过程中，用充满

法度和温度的罪犯教育

管理手段，化解矛盾、

助力改造；同时融入社

会综合治理体系，为平

安法治赋能。

例如，监狱通过文

化教育，让不少罪犯摘

掉了“文盲”的帽子，

学会了写家书，与家人

友好沟通；还有罪犯摘

掉了“法盲”的帽子，

懂得了自省自律。值得

一提的是，省第四监狱

还通过音乐修心、非遗

修心等方式，增进罪犯

乐观、希望、平和的积

极情绪，让罪犯在民乐

文化、非遗文化中实现

自我重塑。事实证明，

通过此类教育方式，对

监内的平安稳定也发挥

了积极作用，罪犯违规

违纪率下降明显，部分

分监区的严重违规率甚

至为零，有效促进了监

狱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的提升。

2021年 10月，省

第四监狱与浙江开放大

学联合成立学习中心，

开设大数据会计、市场

营销、工商企业管理等

大专学历专业，为罪犯

重新回归社会创造了更

为有力的条件。

2022 年底，1000

余平方米的罪犯职业技

能实训基地正式投入使

用，基地内有汽车美

容、模拟经营、室内设

计、中式面点、西式烘

焙、服装制版、电工培训等多个热门专业，罪犯在完成

日常改造之余，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规划选择相应的

专业进行学习，为出狱后谋求职业奠定基础。

“我们希望通过技能培训，能够让罪犯习得一技之

长，在刑满释放后顺利回归社会，从而预防和减少重新

犯罪，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也是监狱在社会治理

中的职责体现。”何乐德由衷地说。

有人说“改造好一名罪犯，能挽救一个家庭、和谐

一片社区”，监狱工作对于社会平安稳定的作用可见一

斑。浙江监狱系统以省第四监狱为示范，全力推进“枫

桥式分监区”建设，意在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更在助力

和谐社会建设。

“监狱的主责主业，归根到底还是为

了改造罪犯，使之成为合格守法公民。”

耕耘教改线多年，何乐德对监狱工作有

自己的看法，“创建‘枫桥式分监区’的初

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帮助罪犯清除改

造道路上的‘绊脚石’。”

作为一所重刑犯监狱，省第四监狱

关押的都是刑期较长的罪犯，罪犯之间

的矛盾，罪犯和亲属、社会间的矛盾，都

有可能成为改造道路上的阻碍，处理不

当更会变成监狱监管安全隐患。

罪犯夏新（化名）的亲囚矛盾化解就

是很好的例子。失手杀人的夏新，在案

发后不顾妻子要求他自首的劝

导，收拾行李准备潜逃。妻

子只好选择报警。入狱

后的夏新拒绝和妻子联

系、和别人交流，甚至

扬言出狱后要与妻子

同归于尽。分监区民

警了解这些情况后，从

心理、法律、亲情等方面

着手，极力解开夏新心

结，化解他与妻子之间的矛

盾。

当看到分监区民警不辞辛劳，

从老家拍来家人充满期望的视频，看到

视频里妻儿为了给他偿还赔偿款住在廉

租房，看到儿子告诉他“妈妈很爱你，我

们都在等你回家时”等，夏新内心中的怨

念终于放下。

“感谢你们的不放弃，让我看清了前

方的路。”夏新由衷地对民警说。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何乐德

说，近年来，得益于“枫桥式分监区”的创

建，省第四监狱各分监区先后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你说我听”等矛盾收集平台，

成立各具特色的矛盾化解工作室，以心

理矫治、普法宣传以及个别谈话等途径，

帮助化解罪犯心结，让他们能够稳定改

造。

为罪犯积极改造清除“绊脚石”

创建“枫桥式分监区”有何深意？
浙江省第四监狱给出答案

（上接1版）

那么，创建“枫桥式分监区”，对于罪犯教育改造、社会平安稳定究竟有何深意？

一起看一看省第四监狱给出的答案。

一直以来，监狱在社会的形象往

往带着几分神秘的色彩，但“枫桥

式分监区”的创建，也为社会了

解监狱工作，打开了一扇“窗

口”。

按照省第四监狱“枫

桥式分监区”建设标准，

从分监区到监狱分别架

设了矛盾化解工作室、监

区矛盾化解工作站以及监

狱矛盾化解委员会，对监内

外矛盾进行化解。

但要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

高墙内落地开花，也离不开与社会的共

建共治。为此，省第四监狱通过深入推

进监地融合，积极引进社会力量，在省监

狱管理局的指导下，探索建立矛盾化解

多元共治机制。

例如，对于解决一般性改造矛盾纠

纷，监狱会聚合罪犯家属以及公益人士、

志愿者等力量，组成矛盾化解团队，走进

大墙，帮助解决罪犯在生活、医疗、心理

等方面的合理诉求。

而处理一些涉及罪犯和外界的矛

盾，监狱则会进一步借助社会专业力量，

如人民矛盾调解委员会杭州临平区矛盾

调解中心等，作重点化解。

近年来，省第四监狱的“朋友圈”不

断外延。与省律协合作成立法律化解工

作室，聘请律师走进高墙进行法治宣讲，

通过“法雨春风进大墙”活动开展法律援

助，为罪犯答疑解惑；与余杭公证处、属

地司法局、民政局等职能部门建立长期

合作机制，形成矛盾调处的整体优势，使

得监狱与社会无缝衔接，预防和减少刑

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在“请进来”的同时，省第四监狱还

坚持“走出去”。为了让“枫桥式分监区”

建设更有科学性和持久性，监狱组织民

警先后赴诸暨“枫桥经验”陈列馆、“红

枫”义警工作站等地实地考察学习。

高墙内外“双向奔赴”，让监内矛盾

顺利化解，也让监狱工作不再神秘。有

罪犯家属在进监参与矛盾化解时，对监

狱民警的公平公正赞不绝口；社会上的

矛盾调解专家，也为省第四监狱化解队

伍的专业化水平竖起了大拇指。

为社会了解监狱打开一扇“窗”

为平安共富贡献“前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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